
組織章程（ 年版）

第 條：名稱：

組織的名稱全名為 香港綠色自然聯盟 或 中國 香港綠色自然聯盟 ，英文

名稱為 ，法文名稱為

。中、英文名稱均已在香

港政府的社團註冊簿中註冊，牌照號碼是 。

第 條：目的：

請參閱 組織簡介 內容。

第 條：理事為組織的負責人

第 條：中文 漢語 、英語和法語均為正式應用語文

第 條：任何人在填寫申請加入表格且被確認後均自動成為成員或委員會的成

員。

第 條：所有會員 委員會的成員應當按照約定繳付特定的年費。

第 條：任何成員不會自動退出，除非他她填寫退出表格聲明或有特殊原因。

第 條：所有的顧問均擁有永久名譽會員資格。

第 條：組織的專家顧問，或助理顧問，應由委員會內閣任命或批准。

第 條：組織理事有權在任何地方選擇成員或委員會成員，如學校或大學裏，以

便組織他她的內閣或行政單位。

第 條：組織理事在內閣行政單位之協助下，須在他她任期內負責管理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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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事務。

第 條：內閣 行政單位應當由一位理事、一位副理事助理理事（不常設）、

高級幹事委員、一位內務秘書、一位外務秘書、一位財務、一位新聞秘書、一

位教育及宣傳科科長、一位行政及策劃科科長、一位植林農務及環境保護科科

長、一位編輯設計及技術支援科科長等所組成。

（ ）副理事助理理事（不常設）為組織的行政助理，在理事缺席或空缺時代行

職務。

（ ）內部秘書將負責所有組織的公文，保持正式文件和記錄，準備和編寫所有

議程及會議紀要，及照顧會員的福利。

（ ）外務秘書應負責維持組織的物業資產及設施，以及保持和其他協會組織聯

繫。

（ ）財政（司庫）為記賬員，並負責各項開支與收支的事務。

（ ）新聞秘書須檢查所有組織發出的正式新聞稿和海報，並負責進行教育宣傳

的工作。

（ ）康樂秘書須負責所有組織內外部的體育和康樂聯誼事務。

第 條：理事有權辭退或解散任何他她認為不合適的人員或內閣。

第 條：選舉不會特意在組織中舉行，除非有其他特殊情況。

第 條：狀態

代表大會（內閣 行政單位）是在理事批准下唯一作為眾會員的代表，負責外

務與內務的工作。代表大會（內閣 行政單位）應比任何其他委員或幹事會員

具備更高的權力。

第 條：大會成員

代表大會（內閣 行政單位）應包括理事、組織內閣、一些高級幹事及各科長

等。組織理事在代表大會中將擔任代表大會主席。

第 條：代表大會參與者有權給予投票

第四節 內閣行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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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表大會參與者有權利和義務譴責違反憲章、疏忽職守、行為不當的大會成

員。該成員在大比數投票譴責下須考慮自行辭職。

第 條：任何議案討論有關解除某工作人員職務或同類事宜，應在辦公室或會議

室等公開場合內進行，並須有至少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數出席及通過。

第 條：會議

（ ）代表大會（內閣 行政單位）應在理事、各秘書長、各部門主任 科長 或

顧問等出席的情況下舉行。會議上，各代表應討論及宣布有關工作、活動和財務

報告，並就今後工作項目和活動提出建議的方向。

（ ）組織理事在認為有必要時可召開特別會議的代表大會，並須在一週內召開，

此特別會議須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代表出席方為有效。

（ ）組織的內部秘書應保持所有的會議文件。

第 條：任何代表大會（內閣 行政單位）的新議案應在至少一個工作天前向

組織理事及副理事、及各部門主任 科長 清楚交代，以便他們可以向其他單位解

釋這個有關的工作項目。

第 條：組織理事及副理事、及各部門主任 科長 或顧問應出席每一場的代表大

會（內閣 行政單位）會議以示該會的重要及合法性。

第 條：任何代表大會（內閣 行政單位）的代表及工作人員若須缺席某會議

時須提出合理的原因以及在會議前至少一個工作天內向組織理事及副理事、及各

部門主任 科長 或顧問口頭或書面 包括電子郵件 申請准許，否則將可能備受處

分。

第 條：組織在有需要時應召開會員大會。

第 條：動議須以簡單多數通過的形式在大會上表決。

第 條：每次會議後所有議案內容均須予以紀錄備檔。

第 條：會議議程須在每次大會舉行前最少兩天分發給各有關人員或在網上發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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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條：所有會議的法定人數為須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成員親自出席。

第 條：年度結餘的儲備應當存入組織的儲備基金。儲備基金的資金應在認為有

需要時撥用，並須經代表大會（內閣 行政單位）批准。

第 條：所有部門 科 和單位均是一個緊密而統一的互動結構，應為所有成員在

學術和環境保護的方向上出發，目的是為了提供各種健康學術和環境保護的活動

予各成員參與和體驗。

第 條：各個部門 科 和單位應至少有一名代表或主任 科長 。

第 條：所有代表和主任 科長 應在定期的代表大會（內閣 行政單位）上擔任

列席人員參與會議或代表大會。

第 條：組織的中、法、英文章程如有差異，一切均以中文 漢語 為準。

第 條：本章程的任何修改只有在認為必要時才經由代表大會（內閣 行政單

位）考慮並確認。由代表大會（內閣 行政單位）作出的修訂提出最終須經組

織理事的批准方為生效。

中國 香港綠色自然聯盟

行政及策劃科

修訂於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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